
金門縣金門日報社作業員陞任遴選要點 
 

                 金門縣政府 106 年 12 月 7 日府觀行字第 1060096790 號函准予備查； 

                       本社 106 年 12 月 7 日報人字第 1060002281 號函發布 

一、為激勵士氣、發揮工作潛能，以精進提高產品品質及工作績效，特訂定本

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以本社二級作業員晉支 29級滿 1年人員為限。 

三、本遴選要旨，依資績並重，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訂定陞任評分標準，

就各項目分別訂定評定因素，評分標準及最高分數，並以一百分為滿分。 

四、本遴選要點陞任作業由本社每年組織之甄選委員會負責審議。 

本社得視需要增加專業人員加入甄選工作，惟該員僅負責提供專業意見，

不進行評分作業。 

五、本機關辦理二級作業員之陞任，應由人事單位就符合資格人員，依評分標

準，按積分高低順序造列名冊。 

前項名冊由人事單位報請社長交付甄選委員會評選；評選委員會評選後，

提出陞任人員名次，報請社長圈定之。 

前項圈定人數，應視本社營運狀況，依年度奉核可遞補缺額數辦理。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之。 

七、本要點陳報金門縣政府核備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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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金門日報社作業員遴選評分標準表 

金門縣政府 106 年 12 月 7 日府觀行字第 1060096790號函准予備查； 

                       本社 106 年 12 月 7 日報人字第 1060002281 號函發布 

                                     

選項區

分（配

分比

例） 

評 比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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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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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歷 

國中（初中、初職）以下

畢業 
１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5分為限。 

學歷之認定，以教育部或國防

部（軍事學校）學制為準。 

專科以上學校之學歷凡經教

育部立案或認可者，不分國內

外，計分相同。 

 

高中（職）畢業 ２ 

專科學校畢業 ３ 

大學（獨立學院）畢業 ４ 

具碩士以上學位 ５ 

年 

資 
服務年資每滿 1年 

組長 3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15分為限。 

一、服務年資以二級作業員 29

級之年資為限。 

二、尾數在半年以上，未滿一

年者，以一年計。未滿半

年者，不予採計。 

三、現職或曾經擔任任務編組

之組長、副組長年資，不

以任 29級年資為限。 

副組長 2 

組員 1 

考 

績 

甲等 6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30分為限。 

一、以最近五年年終考績為

限。 

二、另予考績（成）者，照上

列標準減半計分。 

三、考列丙等者，不予計分。 
乙等 5 

 

 

 

 

 

獎 

懲 

嘉獎（申誡）1次 
+（-） 

０．４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15分為限。 

一、平時獎懲及模範勞工以最

近五年內(以辦理陞任甄

審當月上溯計算)已核定

發布者為限。 

二、按上列標準獎加懲減，其

結果如產生負分時，應倒

扣總分。 

記功（記過）1次 
+（-） 

１．２ 

記大功（記大過）1次 
+（-） 

３．６ 

獲選本社模範勞工者 ２ 

獲選縣級模範勞工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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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全國模範勞工者 ４ 

 

 

 

 

 

 

 

 

 

 

 

 

 

個 

別 

選 

項 

２ 

０ 

％ 

 

 

訓

練

及

進

修 

訓練或進修期間在三天

以上，未滿一週者 
1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5分為限。 

一、訓練進修以 7小時折算一

天，5 天折算一週，並以

最近 5年內為限。 

二、學分採計不得與學歷欄計

分重複計算。 

三、本項進修是為取得證照

者，其評分不得與「證照

及專業技能」重複計分。 

四、 訓練及進修時數認定，以

終身學習網登錄為限。 

訓練或進修期間在一週

以上，未滿二週者 
2 

訓練或進修期間在二週

以上，未滿三週者 
3 

訓練或進修期間在三週

以上，未滿四週者 
4 

訓練或進修期間在四週

以上者 
5 

證
照
及
專
業
技
能 

起重機證照 2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10分為限 

一、同類技術士證書，僅以所

具最高級採計。 

二、與業務相關之證照 

職業大貨車證照 2 

政府採購法採購證照 2 

丙級技術士證照或乙種

電匠 
2 

乙級技術士證照或甲種

電匠 
3 

甲級技術士證照 4 

團
隊
精
神 

受考人對團體聲譽之維

護、團體目標認同及團體

生活表現等方面考評 

1-5 

本項目之評

分，最高以

5分為限 

本項由現任單位主管考評 

綜
合
考
評
項 

   

１
５
％ 

由甄選委員會就受考人服務

情形(5 分)、品德(5 分)及專

長才能(5 分)等因素作綜合考

評。 

１至１５分 

一、綜合考評各細項最高分數

不得高於各項配分。 

二、本項評分總分在未滿 5分

或超過 10 分者，應加註

具體事實說明。 

 
備註：視一級作業員出缺職務實際需要，由甄選委員會決定，如有舉行面試或業務測驗之需要

時，本表之「共同選項」、「個別選項」及「綜合考評項」三大項合計分數占總分之 80%，

面試或業務測驗成績占總分之 20%。 

 



金門縣金門日報社遴選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本遴選要點 陞任作

業由本社每年組織之甄

選委員會負責審議。 
本社得視需要增加

專業人員加入甄選工

作，惟該員僅負責提供專

業意見，不進行評分作

業。 

第四點  本遴選要點應組織

甄選委員會，置委員五至

十三人，其組織由本社職

員及工會會員組成；本社

職員由社長就本社人員

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主

席，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

委員；票選委員由工會會

員票選一級作業員產生

之，其人數與扣除主席後

之指定委員同數。委員之

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任一性別之委員人數原

則上應盡可能符合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之要求。 
甄選委員會須有應

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

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為

之；可否同數取決於主

席。 

一、 金門縣政府 106 年 11 月

22 日 府 觀 行 字 第

1060082418 號函修正意

見：有關組織甄選委員會

乙節，建議由貴社原置甄

選委員會擔任即可，免再

辦理甄選委員會選舉作

業；若需要專業人員加入

甄選工作，則由貴社自行

增加專業人員(該員只提

供專業意見)辦理即可。 
二、 依據上述酌作文字修正。 

 



金門縣金門日報社遴選評分標準表  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年資  任務編組  組  長 
      任務編組  副組長 

任務編組  組  員 

年資  主  管 
      副主管 
      非主管 

一、 金門縣政府 106 年 11 月

22 日 府 觀 行 字 第

1060082418 號函修正意

見：「遴選評分標準表」

年資項目：表內年資區分

主管、副主管、非主管加

分，惟二級作業員為最基

層人員，理應無主管之名

稱職務，本標準表為正式

文件，不宜有主管、副主

管之名稱出現。 
二、 依據上述酌作文字修正。 

一、 訓練進修以 7 小時折算

一天，5 天折算一週，並

以最近 5 年內為限。 
二、 學分採計不得與學歷欄

計分重複計算。 
三、 本項進修是為取得證照

者，其評分不得與「證照

及專業技能」重複計分。 
四、 訓練及進修時數認定，以

終身學習網登錄為限。 

一、 訓練進修以 7 小時折算

一天，5 天折算一週，並

以最近 5 年內為限。 
二、 學分採計不得與學歷欄

計分重複計算。 
三、 本項進修是為取得證照

者，其評分不得與「證照

及專業技能」重複計分。 

一、 金門縣政府 106 年 11 月

22 日 府 觀 行 字 第

1060082418 號函修正意

見：「遴選評分標準表」

訓練及進修項目：訓練及

進修之規範宜更明確表

列，例如學校進修學分如

何換算週數及分數、非公

務單位進修學習時數可

否換算等等。 
二、 依據上述酌作文字修

正，增加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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